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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校園規劃小組 

九十九學年度第十一次委員會會議紀錄 

時間：100 年 5 月 25 日（週三）12 時 20 分至 14 時 30 分 
地點：文學院 2 樓會議室 
主席：廖咸興教授 
委員：鄭富書教授、劉聰桂教授、江瑞祥教授(請假)、許添本教授(請

假)、蔡厚男教授、劉權富教授(請假)、羅漢強教授、周素卿

教授(請假)、張聖琳教授(請假)、康旻杰教授、李光偉先生。 
諮詢委員：林俊全教授、余榮熾教授(請假)、詹穎雯教授(請假)、黃

耀輝教授(請假)、李培芬教授(請假)、葉德銘教授(請假)。 
列席：圖書館 王國聰組長、張安明編審；學生活動中心管理組 李毓

瑟組長；文學院 柯慶明教授；物理系 高韻婷小姐；海洋所 阮

德育先生；體育室 何承恩幹事；化學系 張志新技佐；數學系 

范若妤小姐；教務處課務組 熊伯齡幹事；威季景觀工程顧問

公司 劉淑玲小姐、李其銘先生、蔡佩璇小姐；總務處秘書室 蔡

淑婷技士；總務處營繕組 洪耀聰組長、王幼君副理、江雅嵐

幹事、孫紀緯幹事；總務處事務組 林新旺組長、許祥太組員、

薛雅方股長、阮偉紘幹事、吳淑均組員；總務處保管組 辛素

珍小姐；總務處經營管理組(未派員)；環安衛中心(未派員)；

學生會周子暐同學、吳鑫餘同學；學代會洪崇晏同學(文學

院)；研協會(未派員)。 

幹事：吳莉莉、吳慈葳 
記錄：吳慈葳 

壹、報告案 

一、確認九十九學年度第十次委員會會議紀錄 

 決定： 
會議紀錄同意備查。 

二、建築物代碼試作方案 

 提案單位說明與簡報：（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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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意見： 

康旻杰委員： 

一、古蹟的部分是否有古蹟解說牌? 古蹟解說牌與建築代碼之間是否有關係？ 

二、放置建築代碼是否需進台北市文化局資產小組討論？ 

吳慈葳幹事： 

因採黏貼方式施做，施作方法不會破壞古蹟外牆，故應不需送台北市文化局討論。 

吳莉莉幹事： 

一、目前這個系統與古蹟解說牌沒有關聯。 

二、提行政會議討論時也有提到，或許古蹟或歷史建築部分可以給他特別的標

示，大家看到標示後就知道這棟建築物是古蹟或是特別的建築物。後續也有

些討論，例如磯永吉紀念室被指定為歷史建築，但因該建物有特殊想法，後

續設置則依其需求，並沒有納入系統內做考慮。 

三、建議特殊建築物標示的部分，可以再思考。 

康旻杰委員： 

建築代碼的數字系統如何排列？ 

吳慈葳幹事： 

數字的編排方式是以越靠中央區的數字越小，離中央區越遠數字越大，由左到右

及由下而上。 

吳莉莉幹事： 

一、 在地理分區內如何去找號碼？離中央區越近號碼越小，越遠號碼越大，依

編碼方式，數字越左邊越小，越右邊越大。 

二、 同一街廓號碼盡量連續，以方便找到建築物。若預期這個街廓將來有較大

的發展性，則會多留一些空號。 

康旻杰委員： 

白天及夜間兩個時間都應該要考慮，可考慮採用底板，若底板是白色而字體採用

對比的顏色，在夜間就較易看的到；另一種是顏色對比強烈，像剛才案例中的校

史館，顏色是棕色就較不易看見。 

李光偉委員： 

對形式沒有意見，但建築代碼做好後，可否增加無線射頻辨識系統(RFID)，可用

手機導覽與導引，除了眼睛看到的牌子外還具有網路身分證的功用。 

林俊全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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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代碼可能比較困難，但現在學校在檢討全校告示牌，這個部分可考慮加入

這個概念。 

羅漢強委員： 

編號系統化是很好的想法，但建築物編號是否大家會習以為常?是否找的到建築

物？ 

廖咸興召集人： 

編號系統當初很多人來校園，地圖上的標示沒有編碼不太容易找到，基本上還是

要有地圖，目前的編碼是參考 MIT 的校園建築物編碼系統。 

康旻杰委員： 

建築物代碼是否只有貼正面？若建築物有好幾個出入口，有些出入口在側面是否

要設置？ 

廖咸興召集人： 

建築物代碼標示目前要設置在哪裡尚未定案，若有需要貼好幾個地方可再研究。 

 決定： 

請參考委員意見，後續若有新的式樣再提至委員會報告。 

貳、討論案 

一、校園規劃小組委員會新建工程案審議原則 

 提案單位說明與簡報：（略） 

柯慶明教授： 

一、 文學院的同仁很關切這個案子，因此派我代表出席，所以這個案子是否不

溯既往，人文大樓的興建因此與本案無關。 

二、 若是剛性還要再回來，前面訂的 3 年期限應有更大的彈性，不然每次都要

一直重複。 

三、 我對台大校門口有很深的遺憾，台大的校門口在我念書及教書前半段時

期，是從羅斯福路進來的，後來不知為何改為從新生南路進來，要討論校門

口意象，既然要做整體規畫，這個部分應該先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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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咸興召集人： 

大門口的規劃案在 8、9 年前我當召集人時就討論過，主持人為夏鑄九老師，當

時經過很冗長的討論，討論結果為維持現狀，若有必要下任召集人可再研議。 

康旻杰委員： 

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的委員提到台大最近的校園審議，他們的態度是除非

有面朝向街道，不然裡面台大怎麼決定他們不管。也就是說這個責任會更嚴肅的

落在校規會或校發會的上面，一方面也反映出台大內部也不是太有章法，因此要

比較審慎，應強化校規會或校發會的職責。 

洪曜聰組長： 

一、 有關 3 階段審議程序，目前公共工程審議作業程序只有分為兩階段，構想

書及規劃設計，可行性評估是因土地使用問題變數大，故增加可行性評估階

段，此部分建議不要強制分為 3 階段，如此公共工程計畫審議的效益會不

見，建議回歸公共工程計畫審議作業，行政院所核定的 2 階段方式辦理。 

二、 捐贈案為何會濃縮，當初博理館的案子，教育部審很久約 2~3 年，後來教

育部開放程序為 2 階段，捐贈案不比照公共工程計畫審議作業要點。學校應

把關較有問題的案子以 3 階段來審，具有共識的案子應該使其程序加速。 

蔡厚男委員： 

審議原則早年已經討論很多，關鍵是在實際的運作。本次針對捐贈案討論，校內

新建工程專案的推動，涉及綜合可行性評估行政決策及專業審查程序兩部分。台

大校園制度化的敷地規劃 (institutional site plan) 是很獨特的機構，規劃及設計很

難照外面開發案，一方面考量新建工程案推動的專業嚴謹度，實際的運作在過去

的經驗，所謂 2 階段裡面有些機制應該整合再一起，實際的運作是溝通勝過形式

上的流程。以前的經驗在當召集人時，與公部門有熱線機制，校內等於是預審，

私下在專業層面非正式溝通。捐贈案在校內的審議有前提，有問題是在爭取捐贈

前要使用哪塊校內基地未確定，因此周邊單位常有意見，關鍵在前後關係需釐清

楚，而非將程序複雜化。 

吳莉莉幹事： 

一、 規劃設計書製做要點第三點有提到，總務處得視實際需求及工程特性，要

求申請單位另行辦理可行性評估，經校內程序審核同意後，續行辦理構想

書。針對一般工程有訂這樣的條文，是否要辦理可行性評估視總務處需求提

出，並沒有強制要求每個新建案都需要辦理可行性評估，因此才衍申 3 階

段，對一般沒有要提可行性評估是 2 階段，對外教育部送審亦是 2 階段。 

二、 送審時程及通過幾年內需辦理開工，此為校發會因考量校內校地使用的經

濟性考量，特別加入此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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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咸興召集人： 

時程的決定為校發會所建議，避免劃設範圍後遲遲不開發。 

李光偉委員： 

捐贈案的建築師都是捐贈單位指派，是否捐贈案的建築師可以由台大自行挑選？ 

廖咸興召集人： 

李委員談的這個部分已是案子執行的細節，與本案較無關連。 

康旻杰委員： 

我們關心的是這棟建築物蓋好後對周邊環境的衝擊，要有能力去分析對周邊環境

的關聯，例如上次癌醫的圖說，其實感覺不到蓋完後對周邊環境的影響是甚麼，

這個部分其實在規定新建工程構想書及規劃設計製作要點要有某種程度的強

調。另外，若由永續的角度來看，總量的概念是很重要的，為何需要制定高度限

制？避免造成單棟建築吃掉很多周邊的土地，個人不贊成容積集中在單棟建築。 

送審時有些基本的要求要講清楚，就像都市設計本身要有準則(Guideline)，否則

我們在現場把關，其實也很難叫他們重來，若只在後面做些細節，會有點遺憾。 

廖咸興召集人： 

其實先期規劃構想書就有對這些原則要求，像人文大樓先期規劃與後來做的內容

有差異，時空背景都不同，農業陳列館也不拆除了，因此差異很大，先期規畫構

想書又依照舊版本，因此產生很大的不同。 

洪曜聰組長： 

一、 為避免建築物送都審量體差異太大，建議行政單位送都審前，先會校規小

組協助校對確認量體資訊。 

二、 捐贈案指定建築師建議不宜指定，建議考慮捐贈單位找建築師時，需經校

方同意，採柔性的方式把關。 

 決議： 

本案未有共識暫不討論(Pending)。 

 

二、醉月湖區設施改善一期工程細部設計(提案單位：校園規劃小組） 

 提案單位說明與簡報：（略） 

 委員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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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厚男委員： 

一、 本案內容看起來是基本設計非細部設計，鋪面形式材料工法太多，地坪及

水岸鋪面材質，施工的工法，建議從施作工程品質控管的角度考量，建議減

少式樣，包括水岸部分。 

二、 照明部分，低矮路燈的養護應考量，在草地上容易破損且佈設密集，建議

減量。 

三、 水岸有草坡、拋石及水泥護岸，星月沙灘現況已下陷，該處水泥護岸處已

破損需改善，利用機會同步增加水岸形式，可同時解決問題。 

四、 北邊全變中心前的道路目前排水側溝重做，蓋子的高程比現況還高，醉月

湖側需填土兩邊才可平齊，很多介面的問題是否可同步解決？ 

五、 中央球場旁邊，擺放很多體育室器材收藏空間，該區有點凌亂，是否可一

併整理，提供器材空間。 

六、 游泳池與醉月湖間，有許多假植植栽，後來都變成隔離綠帶應疏植，邊界

應有個綠帶緩衝(Green buffer)，介面應重新整理，周邊都沒有處理有點可惜。 

七、 水岸的欄杆是否維持現況水泥柱？新的欄杆為何形式？建議採用輕巧結構

的鋼索護欄為佳。 

八、 小池、中池區，此區為人行動線交錯點，個人不建議設置亭子。水質建議

小池及中池盡量打開，建議此需要有沉水式曝氣筒，讓水可自然淨化 

九、 東北角側思靠思量館處現有步道為水泥鋪面，現況非常凌亂建議應重新打

除整理。 

羅漢強委員： 

一、 木棧道的材料一種為原木一種為塑料，塑料為塑膠再生較環保，而木材在

台灣 99%的木材為進口，且需做防腐，需考慮以後維修的成本。 

二、 水生植物像鳶尾及水仙是溫帶的植物，在驗收都沒問題，但後續可能不會

開花甚至枯萎。 

康旻杰委員： 

一、 大小湖區的涼亭一定會成為醉月湖非常明顯的地標，這個亭子需要設計，

目前真的太草率了，對於一個簡單的亭子還是需要些看法。 

二、 每個地方有哪種欄杆，他之間的關係要如何處理？ 

三、 街道家具 100 多萬的部分是要做什麼？ 

四、 生態池觀湖平台往下延伸的步道，這樣的軸線應該要有樹，目前是否有種

樹？山櫻花建議做雙排，這個軸線會變得很強烈，現在的設計感覺不出來，

整個設計整理來講(overall)l 感覺有點多，本案面積不是太大，整個設計一致

性應高一點，語彙簡單點且有品質的設計；亭子的設計可以放，但應要設計，

若以目前的設計會有點遺憾。目前看起來都是示意圖並非細部設計。 

威季景觀工程顧問公司 劉淑玲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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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細部圖目前都在進行當中。 

二、 委員質疑的應該是涼亭的風格，後續我們會再做設計修正。 

康旻杰委員： 
並不是風格的問題，而是涼亭會有很多細節，從結構上來想像或與座位的關係，

在涼亭的設計上需要考慮的不止是材料上而已，是構築美學的問題，是有很多細

節的問題。越簡單的結構，構築的細節就越重要。 

威季景觀工程顧問公司 劉淑玲小姐： 

這個示意圖是我們用 sketchup 做的，所以沒有做到那麼細，例如上面飾條的變化

或下面採用座椅的形式，只是要呈現一個空間的感覺。 

廖咸興召集人： 

一、 這個討論很好，現在範圍已經縮小(narrow)到局部的設計(design)，剛才與林

副總討論後建議下次再提案討論一次。 

二、 非常同意康老師的看法，這個亭子很重要，需要有更多的重視。 

教務處課務組 熊柏齡幹事： 
往小福樓的方向看有一排冷氣及管線，有做格柵遮蔽，但左邊有原本停腳踏車區

域，也有很多管子及回收桶，希望這個地方也可以做類似格柵的遮蔽物。 

物理系 高韻婷小姐: 

一、 代表物理系主任發言，靠近物理系的部分，腳踏車的動線是否會有改變？

現況狹小位置緊迫。 

二、 該處有在做工程，因該區有淹水狀況，在本案是否有考量？ 

威季景觀工程顧問公司 劉淑玲小姐： 

一、 全區湖岸環湖步道採用材質為抿石子及原木，綠軸的部分採高壓混凝土磚

為主。 

二、 護欄部分統一採用原木，做為設計的選擇。 

三、 儲水槽位於醉月湖區最地處，周邊地下埋設排水暗管導入地下儲水槽，做

為雨水回收再利用。 

四、 介面整理如游泳池，後續再與工作小組討論，若預算經費足以吸納，會加

入做處理。 

五、 鋼索護欄的優點為穿透性好，但其缺點為小朋友若爬上去踩，左右兩端的

固定件容易鬆脫，鋼索就會下垂容易形成安全的漏洞；目前採用橫向欄杆的

部分是原木設計，後續的維護管理較為方便。 

六、 原木材質除硬木類，皆會做防腐設施，且採 ACQ 環保做法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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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中島新設涼亭的部分後續會修正調整。 

八、 小湖的周邊沒有護欄，因池底會重整，有自然砌石石岸，中湖留設緩坡綠

地，慢慢接到水邊再順到最深的地方，因此沒有護欄，水岸階梯亦沒有護欄，

轉接到中島廣場邊，因有留設綠地杜、鵑花及地被植物的種植，因此沒有護

欄，整體來講中湖及小胡基本上都沒有護欄。從波浪地坪往北走的區域採用

埔里石，立面砌成平整的面處理，採半軟性的繫船柱做護欄。社團小屋及星

月沙灘，因希望為較親水式做法，下方有鋪設蛇籠，為較緩坡式礫石灘形式，

因此這段也沒有護欄。靠近北側木棧道的護欄採原木，底層採塑木為結構

材。東北側邀月亭以留設綠地及灌木植栽處理亦沒護欄。砌石階梯下方鋪設

蛇籠來降低危險性，因此也沒有護欄。西側帶狀處利用綠地留設搭配雲南黃

馨、杜鵑花等做為阻隔，因此也沒有護欄。 

九、 綠軸植栽最早的規劃為雙排，但有委員提到希望西側綠地為較開闊形式，

不要檔到往湖區的視覺，後續可再討論。 

林俊全委員： 
目前靠近物理系側排水工程已在施作，物理系不需要擔心。 

廖咸興召集人： 
今天已收斂差不多，希望下次再討論一次。 

林俊全委員： 

一、 建議建築師再多請教蔡厚男委員及康旻杰委員的意見。 

二、 羅老師提到是否減少原木使用，對總務處來講安全及維護是最重要的，請

設計單位多思考。 

三、 中島部分有很多意見，可以再多討論。 

 

 決議： 

請彙整委員意見，再提案討論一次。 

參、散會（下午 2 時 30 分） 


